
 

 

 

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

房屋及基礎建設委員會 

何顯明主席 

 

要求繼續推行『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』服務 

為 支 援 舊 樓 業 主 協 助 其 成 立 法 團 、 申 請 資 助 及 加 強 管

理 ， 當 局 推 行 「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」。  

 

顧 問 服 務 計 劃 得 到 目 標 大 廈 業 主 及 有 關 各 界 歡 迎 ， 認 為

計 劃 有 助 舊 樓 業 主 改 善 大 廈 管 理 、 居 住 環 境 及 樓 宇 安 全 。  

 

然 而 ， 該 計 劃 至 下 年 3 月 便 會 結 束 ， 很 多 大 廈 感 到 擔 心 。

因 為 為 應 對 政 府 命 令 ， 很 多 大 廈 正 聘 請 顧 問 、 進 行 大 廈 維 修

及 消 防 工 程 等 ， 有 關 開 會 商 談 、 進 行 工 程 可 能 會 持 續 一 段 長

時 間 ， 而 當 中 涉 及 頗 多 程 序 及 法 例 ， 惟 舊 樓 法 團 委 員 很 多 年

紀 較 大 ， 缺 乏 有 關 知 識 ， 仍 需 要 計 劃 的 支 援 。  

 

   九 龍 城 區 有 近 千 幢 樓 齡 達 5 0 年 以 上 的 樓 宇 ， 此 外 還 有

不 少 樓 齡 達 3 0 年 以 上 的 樓 宇 。 我 們 要 求 繼 續 推 行 『 大 廈 管

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』， 因 為  

 

1. 舊區樓宇持續老化 

 據 屋 宇 署 在 2 0 1 1 年 發 表 的 數 字 ， 全 港 有 4 , 0 1 1 幢 樓 齡 達

5 0 年 或 以 上 樓 宇 ， 經 過 8 年 光 景 ， 全 港 現 時 樓 齡 達 5 0 年 或

以 上 樓 宇 數 量 勢 必 增 加 ， 需 要『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』

的 專 業 顧 問 團 隊 協 助 的 業 主 及 樓 主 數 量 定 有 所 遞 增 。  

 

與 此 同 時 ， 全 港 同 時 出 現 另 一 批 樓 齡 達 3 0 年 或 以 上 的 三

無 大 廈 舊 樓 業 主 ， 他 們 亦 會 面 對 處 理 大 廈 日 久 失 修 、 處 理 由

屋 宇 署 發 出 的 強 制 維 修 命 令 、 以 及 面 對 由 屋 宇 署 / 消 防 處 發

出 的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改 善 工 程 問 題 ， 更 需 『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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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專業顧問團隊協助。 

 

2. 較有效協助舊樓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

   九 龍 城 區 大 部 分 舊 樓 為 唐 樓 ， 樓 齡 越 高 樓 宇 業 主 多 為 長

者 ， 業 權 亦 較 分 散 ， 缺 乏 能 力 處 大 廈 日 常 管 理 事 宜 ， 自 行 組

織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， 以 及 處 理 大 廈 各 種 維 修 事 務 ， 有 關 大

廈 業 主 更 需 『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』的專業顧問團隊協助。 

 

3. 較有效協助舊樓業主處理「強制驗樓命令」及消防安全指示 

 九 龍 城 區 業 主 經 『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』， 很 多

已 成 功 成 立 了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， 並 有 不 少 樓 宇 成 功 處 理 由 屋 宇

署 發 出 的 「 強 制 驗 樓 命 令 」， 甚 至 完 成 了 樓 宇 的 大 維 修 工 程

及 成 功 處 理 由 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向 大 廈 發 出 的 消 防 安 全 指

示 ， 有 效 解 決 「 強 制 驗 樓 命 令 」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， 為 業 主 提 供

到 適 切 支 援 。  

 

4 .  較有效減低舊樓業主立案法團進行大維修時被「圍標」的機會 

 『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』 的 推 行 為 協 助 受 助 的 大

廈 業 主 有 效 改 善 大 廈 管 理 ，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。 參 與 計 劃 下 的 舊

樓 業 主 在 計 劃 下 的 管 理 顧 問 協 助 下 ， 能 更 了 解 正 確 招 標 程 序

及 揀 選 工 程 公 司 ， 以 致 增 加 程 序 透 明 度 的 方 法 ， 減 低 了 業 主

在 進 行 大 維 修 時 被 「 圍 標 」 的 機 會 。  

 

5.  深化舊樓業主對建築物管理條例的認識，及喚醒舊業主對樓宇管理及大廈維修、保養

的重要 

計 劃 下 的 管 業 顧 問 ， 出 席 法 團 會 議 及 業 主 大 會 ， 提 出 專

業 意 見 和 文 書 服 務 ， 讓 業 主 透 過 日 常 運 作 了 解 、 學 習 並 透 過

日 常 運 作 去 實 踐 與 大 廈 管 理 的 相 關 法 例 要 求 ， 從 而 改 善 法 團

運 作 。 而 計 劃 下 的 管 業 顧 問 ， 亦 更 讓 舊 樓 業 主 認 真 了 解 到 自

住 大 廈 的 實 際 狀 況 及 維 修 需 要 後 ， 隨 後 重 點 地 協 助 舊 樓 業 主

解 決 了 舊 樓 的 維 修 問 題 ， 可 安 居 樂 業 。  



 

 

 

6.  照顧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(第一期)及(第二期)未有參與計劃而現時需面對維修

需要的大廈 

不 少 之 前 被 納 入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( 第 一 期 ) 及

( 第 二 期 ) 的 目 標 大 廈 業 主 可 能 因 各 樣 原 因 ( 如 未 有 收 到 政 府

部 門 所 出 的 維 修 命 令 ) 未 有 採 用 及 接 受 『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

服 務 計 劃 』 服 務 。 現 在 有 部 份 大 廈 樓 宇 相 繼 收 到 相 關 部 門 新

發 出 或 再 發 出 的 維 修 命 令 ， 並 有 急 需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及 展

開 維 修 的 處 理 的 需 要 ， 故 建 議 可 把 有 關 大 廈 再 次 納 入 於 『 大

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』， 再 次 給 予 大 廈 業 主 接 受 服 務 的

機 會 。  

 

7 .  加 強 及 教 育 舊 樓 業 主 認 識 不 斷 更 新 的 建 築 第 管 理 條 例  

 大 廈 管 理 的 範 疇 甚 廣 並 包 括 各 方 面 的 專 業 知 識 ， 業 主 花

時 間 了 解 相 關 法 例 ( 建 築 第 管 理 條 例 3 4 4 章 ) 實 非 易 事 ; 業 主 們

要 於 工 餘 時 間 自 組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及 自 行 處 理 大 廈 維 修 事

務 ， 未 必 能 了 解 相 關 法 例 要 求 及 處 理 ， 故 需 『 大 廈 管 理 專 業

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』 的 協 助 。  

 

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於 2 0 0 7 年 修 訂 後 沿 用 至 今 ， 政 府 於 2 0 1 8

年 9 月 1 日 生 效 的 《 工 作 守 則 》 修 訂 並 涵 蓋 了 《 供 應 品 、 貨

品 及 大 型 採 購 的 工 作 守 則 》， 業 主 需 時 了 解 及 熟 習 ， 對 年 長

業 主 更 為 困 難 ， 實 需『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』的 協 助 。  

 

 民 政 事 務 局 和 民 政 總 署 就 2 0 1 4 至 2 0 1 5 度 對 《 建 築 物 管

理 條 例 》 的 檢 討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時 作 出 建 議 ， 以 及 於 2 0 1 7 年

向 立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的 優 化 建 議 ， 並 制 定 了 《 大 廈

管 理 最 佳 做 法 行 政 指 引 》， 當 中 涵 蓋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、 財

務 安 排 、 採 購 程 序 中 有 關 擬 備 把 標 書 ， 是 否 採 納 標 書 後 的 工

作 ， 也 包 括 召 開 業 主 大 會 和 使 用 委 任 代 表 文 書 的 最 佳 做 法 。  

 

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雖 為 方 便 各 方 依 循 故 推 出 《 程 序 核 對 清



 

 

單 》， 以 一 覽 表 形 式 載 列 指 引 ， 現 正 為 有 需 要 的 法 團 提 供 諮

詢 服 務 。 有 關 指 引 由 2 0 1 9 年 1 月 1 日 推 出 至 今 ， 不 少 業 主

均 表 示 需 時 了 解 當 中 內 容 ， 若 由 業 主 自 行 遵 循 更 是 難 以 執

行 ， 故 繼 續 推 行 『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』， 有 助 沒 有

聘 用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的 舊 樓 業 主 多 了 解 及 學 習 法 例 要 求 ， 有 助

解 決 舊 樓 業 主 改 善 大 廈 管 理 及 維 修 問 題 。  

 

8 .  彌 補 「 招 標 妥 」 服 務 的 範 疇 對 舊 樓 業 主 進 行 維 修 時 未 涵

覆 地 方  

「 招 標 妥 」 只 為 舊 樓 業 主 提 供 招 標 文 件 的 籌 備 、 審 閱 、

回 標 分 析 的 等 服 務 。 但 舊 樓 業 主 由 籌 組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至 完 成

大 廈 維 修 ， 期 間 約 要 4 年 時 間 方 可 完 成 ； 當 中 涉 及 不 少 大 廈

管 理 ， 相 關 法 例 、 繁 複 的 資 助 申 請 手 續 以 及 種 種 沉 重 的 文 書

工 作 和 會 議 安 排 ， 業 主 更 需 要『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』

的 物 業 管 理 顧 問 服 務 支 援 。  

 

9 . 物 業 管 理 發 牌 制 度 制 度 遲 遲 未 推 行  

   政 府 建 議 發 牌 規 管 物 業 管 理 行 業 ， 這 對 加 強 監 管 管 理 公

司 ， 增 加 行 業 的 透 明 度 ， 及 增 加 業 主 聘 請 管 理 公 司 的 信 心 無

疑 加 強 ， 有 助 鼓 勵 業 主 聘 請 管 理 公 司 改 善 大 廈 管 理 ， 長 遠 對

改 善 大 廈 的 居 住 環 境 有 幫 助 。 管 理 公 司 能 大 大 分 擔 法 團 管 理

委 員 會 的 工 作 。 但 因 現 在 沒 有 發 牌 制 度 ， 市 場 上 管 理 公 司 質

素 參 差 不 齊 ， 亦 缺 乏 監 管 ， 致 令 大 廈 業 主 擔 心 卻 步 ， 未 有 聘

請 管 理 公 司 。  

然 而 當 局 自 2 0 1 0 年 就 物 管 發 牌 進 行 第 一 次 諮 詢 以 來 ， 工 作

進 展 緩 慢 ， 至 今 仍 未 能 落 實 及 進 行 立 法 規 管 。 在 舊 樓 業 主 缺

少 對 沒 有 發 牌 監 管 的 物 管 公 司 的 信 心 下 ， 很 多 舊 樓 未 有 聘 請

管 理 公 司 ， 故 更 需 要 繼 續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 劃 。  

 

針 對 將 在 明 年 三 月 合 約 完 結 的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 務 計

劃 ， 由 於 當 局 規 劃 、 決 策 及 進 行 招 標 、 投 標 等 程 序 需 時 。 為

保 障 繼 續 推 行 計 劃 時 ， 不 會 出 現 多 個 月 份 過 渡 時 間 的 真 空

期 ， 令 舊 樓 業 主 的 支 援 中 斷 ， 我 們 要 求 當 局 需 未 雨 綢 繆 ， 盡  



 

 

 

 

早 研 究 及 落 實 ， 以 至 及 早 公 布 繼 續 推 行 大 廈 管 理 專 業 顧 問 服

務 計 劃 ， 解 除 舊 樓 業 主 的 擔 心 ， 及 令 其 得 到 適 切 的 支 援 。  

 

民 建 聯 九 龍 城 支 部  

九 龍 城 區 議 員  

李 慧 琼  陸 勁 光  潘 國 華  吳 寶 強  

吳 奮 金  邵 天 虹  關 浩 洋  林 德 成  

 

 

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 




